
下屆臺東縣各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選舉區擬變更理由說明摘要及擬處意見彙整表 

一、太麻里鄉： 

本（20）屆鄉民代表選舉區 下（21）屆鄉民代表選舉區 

選 舉

區 別 
範 圍 

應選

名額 

婦女

保障

名額 

選 舉

區 別 
範 圍 

預估

應選

名額 

婦女

保障

名額 

鄉鎮市公所變更理由說明

摘 要 
擬 處 意 見 

第 1

選區 

美和村、三和村、

華源村、北里村。 
3 0 

第 1

選區 

美和村、三和村、

華源村、北里村。 
3 0 

1.提升選民服務效能，增 
  加代表之責任感：劃為 
  二個選舉區後，對選民 
  服務可節省時間，避免 
  南北奔波，對服務效能 
  將有顯著提升。 
2.減少候選人之選舉花 
  費，達到慎選賢能的目 
  地：縮小選舉區可讓候 
  選人競選經費花費較 
  少，選民易於了解候選 
  人的特質，選出最優秀 
  的人才。 
3.平衡鄉內經濟均衡發 
  展：本鄉北面 7 村以 
  農業發展為主，南面金 
  崙、多良以發展觀光為 
  主，如劃分二個選區， 
  每個選區有一定的代 
  表，較能兼顧均衡發展 
  機會。（函報資料如附件一） 

1.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 

  免法第 37條第 2項 

  ，選舉區劃分，應斟 

  酌行政區域、人口分 

  布、地理環境、交通 

  狀況、歷史淵源及應 

  選名額。本案該鄉所 

  提理由尚符合公職  

 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

  37條第 2項之規定。 

2.該鄉提報之選區變 

  更案係將平地原住 

  民全鄉一個選舉區 

  變更劃分為二個選 

  舉區，旨為考量提 

  升服務效能，增加代 

  表之責任感充分反 

  映民意等，該變更案 

  業經該鄉代表會議 

  決通過，爰建議依該 

  鄉所擬之意見通過。 

第 2

選區 

泰和村、大王村、

香蘭村、金崙村、

多良村。 

4 1 
第 2

選區 

泰和村、大王村、

香蘭村、金崙村、

多良村。 

4 1 

第 3

選區 

太麻里鄉各村之

平地原住民。 
4 1 

第 3

選區 

美和村、三和村、

華源村、北里村、 

泰和村、大王村、 

香蘭村之平地原住

民。 

2 

1 

 
第 4

選區 

金崙村、多良村之

平地原住民。 
2 



二、大武鄉： 

本（20）屆鄉民代表選舉區 下（21）屆鄉民代表選舉區 

選 舉

區 別 
範 圍 

應選

名額 

婦女

保障

名額 

選 舉

區 別 
範 圍 

預估

應選

名額 

婦女

保障

名額 

鄉鎮市公所變更理由說明

摘 要 
擬 處 意 見 

第 1

選區 
南興村、尚武村。 2 0 

第 1

選區 

南興村、尚武村、

大武村、大鳥村、 

大竹村。 

3 0 

1.因區域人口數減少， 
  預估下屆區域應選名 
  額，將由 4席減為 3 
  席。 
2.區域應選名額減少僅 
  剩 3席，若再維持原 
  二個選舉區劃分方式 
  ，將會失之偏頗。 
3.基於公平、開放及單 
  純的考量，又避免發 
  生不和諧現象及為鄉 
  政推展順遂，遂建議 
  將區域二個選區合併 
  為一個選舉區。 
4.選出的區域代表係由 
  全鄉性之選民選舉產 
  生，其重要性足具全 
  鄉代表性。 
5.函報資料如附件二 

1.本案該鄉所提理由

尚符合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第 37條第

2項之規定。 

2.該鄉提報之變更案 

  ，旨為因應區域應選 

  名額預估將減少 1 

  席，基於公平、開放 

  及和諧考量，將原區 

  域二個選區合併為 

  一個選區。此劃分方 

  式與本縣成功鎮、長 

  濱鄉、東河鄉之選區 

  劃分方式雷同，該變 

  更案地方均有共識 

  且該變更案業經該 

  鄉代表會議決通過 

  ，爰建議依該鄉所擬 

  之選舉區變更案通 

  過。  

第 2

選區 

大武村、大鳥村、 

大竹村。 
2 0 

第 2

選區 

大武鄉各村之平地

原住民。 
4 1 

第 3

選區 

大武鄉各村之平

地原住民。 
3 0 

 

 

 



 

三、其餘臺東市、成功鎮、關山鎮、卑南鄉、鹿野鄉、池上鄉、東河鄉、長濱鄉、綠島鄉、海端鄉、延平鄉  

    、金峰鄉、達仁鄉、蘭嶼鄉等 14個鄉鎮市下屆之選舉區，擬維持與第 20屆（臺東市第 10屆）選舉區相 

    同，不作變更。 


